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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詩經婚戀詩的禮俗

第一節 戀愛社交

一、祭祀高禖

中國上古時代的人們，勞動人口對他們的生存生活是必須的，家族的繁

盛可以促進漁獵、農耕、養蠶之豐收，因此農業社會中對婦女多子多孫寄予

高度的期望，由此衍生出「對生育的崇拜」1。因此，殷商時代祈求孕育為祭

祀活動之一。2希望藉超自然的力量幫人們達到多子的目的3。

高禖祀典可說是十足代表，以生殖為宗教的原始時代的一種禮俗4。儘管

〈大雅、生民〉祭祀的對象「高禖」，詩中並未明言，只言踏帝之足跡感而受

孕，此現象歷來學者之討論紛紜，莫衷一是。一般而言，祭祀「郊禖」或「高

禖」以求子嗣，大體反映了戰國以至秦漢以後巫術及原始信仰的遺存。茲說

明如下：

〈大雅、生民〉記載：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
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
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
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1 宋兆麟《生育神與性巫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年 11 月初版），「中國有沒有生
育崇拜？回答是肯定的。而且，從遠古的年代起，它之是一種重要的信仰，包括生育神崇
拜、性器官崇拜和性行為崇拜。」，頁 1。

2 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4 月初版）。
「卜辭中每見求生之貞。「丮」和「 」均為求生祭名，有時殷王親祭。卜辭曰：
貞王丮生。
貞 王生宰於妣庚、妣丙。
祭未，貞其 生於妣高妣丙。
庚辰，貞其 生於妣庚妣丙，在祖乙宗卜。
祭末，貞其 生於妻庚。
丁來庚子 生。
由此還可發現，殷人的求生祭祀對象是先妣（如高妣、丙妣、庚妣、妃已等），在殷人的
意識中，先妣擁有賜子的神奇能力，她們不啻為生育之神。

3 《詩經》中對於多子的期望，表現於：〈大雅、生民〉〈周南、芣 〉〈周南、螽斯〉〈周南、
桃夭〉〈周南、麟之趾〉〈唐風、椒卿〉〈陳風、東門之枌〉〈大雅、既醉〉

4 聞一多《高唐女神傳說之分析》，頁 8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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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
穟穟。穈麥幪幪，瓜瓞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
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即有邰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
穈 ，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
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
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關於姜嫄于禋祀上帝之宗教儀式上懷孕生子的經過，所謂「履其武敏」
即牽涉到巫術儀式和周人圖騰形象之問題。周人的圖騰，據孫作雲考據為熊。5

至於「攸介攸止，載震載夙」，乃是「履帝敏歆」的結果。「攸」乃「介」

和「止」，均指休息，「震」通娠，「夙」，孕，形近而訛。6姜嫄履跡而舞后休

息，于是妊娠懷孕。

除此，上古時代亦有類似的感生神話，如：商人始視『簡狄吞鳥卵而生

契』，夏祖先『修已吞薏苡而生大禹』。更早之堯『慶都遇赤龍而生堯』，舜『握

登見大虹生舜』等，都屬於同類性質。

所謂祭祀高禖神，可於乞子的宗教儀式上受孕，無可辨駁地證明了高禖

即婚配節，婚配、求子乃高禖祭教兩個相關的內容。此集體婚配風俗，在發

展較晚的民族中還能看見。如《後漢書、鳥桓鮮卑傳》記載：『鮮卑人以季春

月大會于饒樂水上，飲宴畢，然後配合。」此乃集體婚配的實例。

然《詩經》中祭祀高禖，祓禊求子之戀歌，與圖騰祭祀與神廟歡會的節

俗有極密切的關係。故孫作雲亦認為，此戀歌與上古時代仲春三月男女會合，

祭祀高禖祓禊求子之風俗有關。7

如《禮記、月令》記載是天子親往妃群從，祭以太牢，可以想見其隆重。

祭祀高禖，祓禊求子之祭儀，不但規模盛大，且具備宏大的神廟歡會的性質。

人類學家研究結果認為，古代圖騰成員在大規模的祭祀儀式中，尤其是祭祀

先祖與圖騰神時，常有大規模之男女歡會，即祭祀與戀愛相結合。追其源，

乃是原始人從巫術交感原理出發，以人間男女交合促進萬物繁殖，如此，春

之祭則具多重功能，有祭奠先祖、崇敬圖騰，又可祈求子嗣，男女歡會，繁

衍子息之實際功用。

                                                
5 孫作雲《評經與周代社會研究》，頁 1～21。
6 高亨《詩經今注》解釋。
7 孫作雲《詩經戀歌發微》見《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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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種高禖崇拜，尚保持原始放蕩性的色彩。如《邶風、簡兮》：即『簡

兮簡兮，方將萬舞。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詩中所

描寫宮中女子對舞師之愛，由他跳萬舞而起。《邶風》乃衛詩，衛宗室是周人，

詩稱舞師為「西方美人」，而萬舞當為周人傳統舞蹈。祭姜嫄而跳具有誘惑婦

女魅力力舞，大約與姜嫄當時被神尸舞跳所歆動而與之野合生后稷有關。神

聖的祭祀而以淫邪的形式出現，正是原始宗教的特點。

《周禮、大司樂》曰：『乃秦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鄭玄注云：

『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

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閟神之。大濩即閟宮

中「萬舞洋洋」之「萬舞」。』

此種供娛神之舞蹈男女幽會，在中國古代許多少數民族中尚多流行。所

謂桑林之舞即一種象徵男女社交活動之舞蹈。

另外，我們可以認為祈子嗣和會男女婚配，是性質相關、相近的兩件事，

而且同在仲春之日，因此淵源于人類生殖神崇拜。中國古代高禖神，即司婚

配、生育而體現氏族繁衍職能之神。8

當時媒人牽合男女之事，故管理婚配乃媒神首要之職能。《周禮、地官、

媒氏》正好反映此點，此記載周代民間婚姻節男女婚配之風俗。凡未婚男女

皆在仲春通過集體聚會自相擇偶成姻，且此時不禁私奔。

可見氏族時代婚俗的殘餘反映於周代仲春會男女即以高禖神崇拜為背

景。

然而，周代高禖神崇拜實結合周代仲春祭祀祈求子和仲春『會男女』婚

配風俗。從之前《詩經》戀愛詩之探討，當時社會風氣中，仍屬自由開放。

可以說，從古至周，春日祭祀高禖之活動儀式皆成為男女野合的機會，亦顯

現出社會男女婚戀時節，對媒神神聖的高度信仰。

《詩經》中若干婚戀詩皆以水為背景（詳見第四章「水」系列），尤其春

天水邊為主，推測其因乃高禖節之宗教儀式在水邊舉行。如〈鄭風、溱洧〉

〈鄭風、出其東門〉〈鄭風、褰裳〉等，描寫仲春水邊男女聚合戀愛聯歡，相

互擇偶之場面可證之。

二、上巳節狂歡

相傳古代民間於仲春之月有會合男女之風俗。

《周禮、地官、媒氏》條曰：

                                                
8 媒神而稱高禖，見于《禮記、月令、仲春》中記載了天子率妻妾向媒神禱子的宗教巫術儀
式，可見古人相信媒神掌管子嗣繁衍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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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氏掌萬民之判。……中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
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凡男女之陰訟（鄭玄注：“陰訟”，爭中冓之事以觸法者），聽之
於勝國之社（鄭玄注：“勝國”，亡國者）。

《管子》卷十八《八國》篇曰：

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曰寡；取鰥寡而合
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年然後事之，此之謂合獨。

《管子》之“合獨”乃《周禮》之“會男女”，所言乃同一風俗。此皆

反映了仲春乃民間之婚姻時期，凡婚齡期未婚男女，必須通過會男女之節日

自相擇偶成婚，且允許私奔野合。此一制度，至遲於西周時代民間通行婚俗，

至春秋時代，嫁娶漸成制度，「仲春會男女」演變為戀愛節。觀《詩經》婚戀

詩，擇偶之後有簡單之迎娶儀式。然此時戀愛仍屬自由，宗教節日則成了男

女聚歡的機會。

從上述婚戀詩之歸納後，不難發現常以水邊為背景，因高禖節之宗教儀

式常在水邊舉行。男女情歌對唱，歡欣相逢如前所述。久而久之，「水」已形

成了凝固化的禮俗隱語。

〈鄭風、溱洧〉曰：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
贈之以芍藥。
溱與洧，瀏其清兮！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
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
贈之以芍藥。

屈萬里指出：「這是寫一對情侶游樂的詩。鄭國有一種風俗，每逢三月的

上巳，大雨都到溱洧水邊去招魂續魄，用蘭草拔除災難。這首詩就是那首風

氣下的產物。」9朱子傳曰：『鄭國之俗，三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

祥，故其女問於士曰：『蓋往觀乎？』士曰：『吾既往矣。』女復要之曰：『且

往觀乎？』蓋洧水之外，其地信寬大而可樂也。於是士女相與戲謔，且以勺

藥為贈，而結思情之厚也。此時淫奔者自敘之詞。』可見得三月上已為周代

重要節日。10

                                                
9 屈萬里《詩經選注》，頁 85。
10 對於上巳日之起源，略說明如下：
祓禊在後代行於三月上巳，而前言祭祀高禖在仲春之月，亦鳥至之日（古人於“春分”為
玄鳥至之日），二者似有矛盾。其實“春分”在二月下旬，三月上已在三月初（自魏以後，



139

《太平御覽》卷 59 引《韓詩外傳‧ 逸文》謂：『溱與洧，三月桃花水下

時，眾士女執蘭拂除。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此兩水上招魂，拂除不祥

也。』又《史記正義‧ 鄭世家》引《韓詩外傳》說：「鄭俗，二月桃花水出

時，會于溱洧上，以自祓。」二者中，前者指出鄭國水邊的男聚會是上巳招

魂續魄，後者說是二月的祓禊。其實，三月祓禊和上已招魂都是春天二三月

間同一的宗教活動，皆簡狄「三人行浴」高禖宗教風俗之延續。孫作雲認為

「上巳」即「尚子」，亦即高禖節乞子，並指出漢代劉邦和戚夫人亦在上巳節

行過乞子禮。11 而值得注意的是鄭國男女游溱洧時，為了除不祥，手執蘭草

的風俗。《釋文》引《韓注》云：『勺藥，離草也，言將離別贈此草。』宋李

薦《師友談記》云：『淫佚之會，芍藥善墮胎行血，故為之贈。』《本草綱目、

草部》卷十四云：『芍藥主治，強五臟，補腎氣，治時疾骨熱，婦人血閉不通；

(治)女人一切病，胎前、產后諸疾。』可見鄭風「贈之以芍藥」為了拔除「無

子」之不祥功能。此點與姜嫄之高禖有關。乃高禖祭祀求子的遺風。12可見

得詩中男女往來游觀，又互贈芍藥以定情。仲春宗教活動乃高禖節宗教風俗

的孑遺，亦是當時男女戀愛婚姻方式之一。

從〈溱洧〉中的「士與女，殷其盈矣」，「洧之外，洵訏且樂」看赴會的

男女往來游觀，末又互贈勺藥以定情，可說是男女順利而成功的擇偶方式。

第二節 婚姻禮俗

《詩經》時代婚前男女雖盛行自由戀愛，先民們唱出大量情歌，如前已

述。而婚姻禮俗已從遠古神權時代之掠奪婚、買賣婚、交換婚13進入至禮文

                                                                                                                                     
又定為三月三日），二月下旬與三月初相去非遙，可能在這期間皆會合男女，祭祀高禖的
節日；如農曆之“年節”，並不限於除夕，古以以臘八至元宵間皆為“年節”。不管如何，
三月三日之臨水祓禊，即祭祀高禖之延長，其初義是為了求子，至後來才變成一般性的士
民遊樂。
上巳日為〈鄭風、溱洧〉一詩所反映出的風俗。《周禮》〈春官宗伯下〉：「女巫，掌歲時祓
除釁浴。」鄭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曰如水上之類。」《後漢書》〈禮儀志〉：「是月
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
始絜之矣。」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
絜也。春者，蠢也，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
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
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已，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然清、姚際恆則斥其為
附會之說，言所謂「祓禊」，乃起于漢時；然揆諸今人之著，仍多從舊說，言為上巳日祓
除不詳之風俗，僅裴普賢《詩經欣賞與研究》依從姚氏之說，詳引典籍而後言明其係起于
東漢光武帝時（詳見其書第四冊，〈周漢祓禊演變考〉一文）。茲細察眾家之言，當可知鄭
國三月上巳之會，應為後世修禊習俗之源，故在此仍從舊說。

11 孫作雲《詩經與周代社會研究》附錄三《關於上巳節》，頁 321～331。
12 同前註。
13 有關掠奪婚（搶婚）、買賣婚、交換婚之情形，及其進入到聘娶婚之經過，詳見《中國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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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之聘娶婚制。以下將分別依序由婚前、結婚、婚後論之：

一、婚前：

(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首先，先論婚禮之產生。據古籍傳說：「遂皇（燧人氏）之時，則有夫婦。」
14其後，伏羲（太昊）「制嫁娶，以儷皮為禮。」15古籍所言「夫婦之道」之

後，才有「制嫁娶之禮」。

中國古代嫁娶以儷皮為禮，乃婚禮之開端。《大載禮、感誌篇》云：『凡

淫亂生於男女無別，夫婦無義。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16』

《春秋公羊、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何休注，引納徵禮而申之曰：

『儷皮表，鹿皮 ，所以重古也。』以儷皮作婚姻的結合，是表明儷皮通婚，

早以成俗，由聖人採取而制定禮法。此中國自古以來的婚姻的情形。及至詩

經時代禮樂大備，因有婚姻制度的成立確立，乃毫無疑義。

至詩經時代起，男女婚嫁的結合必須要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來完

成。正所謂「男不親求，女不親許」17意即男女雙方不可自行決定婚事，周

代最重要之婚姻禮俗之一即是「憑媒18說合」。如常金倉所言「只有當現實生

活中這種非專業的婚姻信使已經為男女結合，繁育人類做出很大貢獻時，人

們感謝他（她）們的功德，才會神而化之。」19此媒之角色從早期之神化，

至周代已成為婚嫁之前之首要人物，可說正式婚姻是匪媒不成。

首見，先談所謂「父母之命」，是指男女在婚嫁以前必須經由父母同意認

可，才能正式請媒進入「六禮」20等嫁娶程序。《詩經》中〈齊風、南山〉中

                                                                                                                                     
古暨三代習俗史》（鄭若葵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第一版），頁 160～163。
及《中國婚姻史》，（蘇冰、魏林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4 參見《皇清經解》卷六十五。
15 《禮記、昏義》孔穎達疏。
16 《呂氏春秋‧ 恃君覽》。
17 《公羊傳、莊公 14 年》解語，引自呂思勉《先秦史》，頁 272。
18 媒的由來如下：

中國古代《周禮》中有「媒氏」一職，可見由來已久。若由《禮記》〈月令〉言：仲春之
月，「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
所御，帶以弓韥，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則此媒者之角色可推溯至更早的傳說時代。
根據〈月令〉而言，「高禖」為禮文時代之前的人（或神），其存在亦與神話有著密切關
係，因而鄭玄解以「變『媒』言『禖』，神之也。」蔡邕亦解以「高禖，神名也。高，猶
高也；禖，猶媒也。」然諸家所認定之高禖對象不盡同，或言簡狄、伏羲氏、女媧，所
言之禖氏之職大體一致。其角色皆象徵婚姻媒介之存在。

19 常金倉《周代禮俗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 年 2 月初版），頁 63。
20 「六禮」，指婚禮儀式中的六個主要禮節，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

具載《儀禮》〈士婚禮〉及《禮記》〈昏義〉中。這種禮制大體禮是創於周而備於漢，然
亦有學者提出疑問。依《大雅‧ 大明》：『文定厥祥，親迎於渭』則在周文王時代六禮已
開其端，不過『禮不下庶人』『奔則為妾』『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亦有不儘依六禮
程而行者。漢平帝元始三年詔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公夫博士郎吏家屬皆可娶親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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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道「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鄭箋》：「取妻之

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謂之吉。」〈鄭風、將仲子〉一詩中亦印證嫁娶

之前須以「父母之命」是從，「父母和年輕當事人之間存在權威和服從關係，

『孝』的範疇也包括服從長輩意願。」21《白虎通》亦云：「男不自專娶，女

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22可見得父母有絕對權威及嚴厲性，陶希

聖認為「男女本人的愛慾及共同生活，不是宗法婚姻的目的，因之，婚姻的

訂立及成立，不待男女本人的同意。婚姻是由支配男女的族長或家長主持的。

婚姻既是兩族的事，而由支配男女的族長或家長主持，所以家長或族長可以

將女子出賣，也可以將女子贈送。」而整個婚禮過程亦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

逐一完成，其係「實屬一種以父家長制下家族本位為要質的包辦婚姻之禮儀

程式，婚姻受制於男女雙方父母的支配，而把當事人的自主自由撇在一邊。23」

至於「媒妁之言」中之「媒妁」，據許慎《說文解字》之解釋：「媒，謀

也，謀合二姓者也。」（第十二篇下），「妁，酌也，斟酌二姓者也。」（第十

二篇下），是謂斟酌謀合二姓之好之意。《禮記》〈曲禮上〉亦提及：「男女非

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清，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

食以召鄉党僚友，以厚其別也。」鄭注云：「媒者，通二姓之言，定人家室之

道。」因而媒者即扮演著撮合男女，使之成婚的角色。

自有周開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意識已深深地浸漬於人們的

靈魂深處，不經過父母同意，不通過媒人的說合，這個婚姻就是不合法的，

也是違背倫理道德的。到戰國時代，孟子總結性地說：『不待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讚六隙相窺，踏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24所謂「聘則為妻，

奔則為妾」25聘娶制至此已成為固定的禮教模式。即至後代東周春秋、戰國

時代，即使社會變動、戰爭頻仍，媒聘制仍在禮教的約束與人們的習慣中沿

                                                                                                                                     
立軺併馬，次年立皇后王氏，亦以納采卜吉及遺使持節奉迎終其事，事實上，先秦時，「六
禮」未必已非常完備，加上禮不下庶人，以及春秋晚期開始的「禮崩樂壞」的局面，其
規範程度及推廣範圍應是很有限，甚至有學者認為到漢代始實行（見蘇冰、魏林《中國
婚姻史》，頁 29～30 及高達觀《中國家族社會之演變》，頁 45。

21 見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頁 31。
22 見《白虎通義》〈嫁娶〉。
23 見宋鎮豪《中國春秋戰國習俗史》，六、婚儀與婚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年 4 月一

版一刷），頁 150。
24 見顧鑒塘、顧鳴塘著《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5 年 5 月初版

二刷），頁 35。
25 《禮記》〈內則〉，按《論文》：「妾，有罪女子給事之得接於君者，從辛女。」段玉裁注：

「辛女者，有罪之女也。」妾字從辛，辛是犯罪的意思，從辛女，字形結構就是會意成
犯罪的女子，故妾的本意是女罪奴或女俘虜，如《尚書》〈費誓〉：「臣妾捕逃，無敢越逐。」
古代犯罪的女子或女俘虜，通常是沒入宮中或縣官的衙內服雜役，這種女人就叫做「妾」。
然《禮記》所言的「聘則為妻，奔則為妾」，其妾的含意是指與男女私奔的女子，與妾的
本意、古意有質的區別；故《說文》於下接著說：「《春秋傳》云：『女為人妾。』妾，不
娉也。」段玉裁注：「此釋《左傳》妾字之意，別於上文有罪女子之得接者也。」可知後
來的妾字含意是為引伸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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襲下來，成為一種約定俗成的風尚。

證之於《詩經》，「憑媒說合」的實際情形最初見之於《詩經》26，《詩經》

中可以找到言明此項重要禮俗之詩者，共有三首，分別是：〈衛風、氓〉、〈齊

風、南山〉和〈豳風、伐柯〉。

〈氓〉詩表示，女主角對於前來議婚之男女失約延期，並非故意，其因

在「子無良媒」，深恐違逆禮教而無法見諸世人，儘管男女雙方情投意合，結

婚前仍需「良媒」。另〈南山〉及〈伐柯〉二詩更用同樣的語氣強調媒妁之重

要。〈南山〉一詩中寫道：「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第四章），〈伐柯〉詩中寫道：「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第一章），朱子注云：「媒者，通二姓之言者。」朱子注云：「媒者，通二姓

之言者。」後世稱作媒締婚者為「作伐」、「伐柯」或「執伐」，即源於此。

(二)出嫁前有祭祖之俗

女子出家前，必先行祭祀之禮，祭祀宗廟之目的，即為女子出嫁前教以

婦德。

如：《召南、采蘋》：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于以盛之？維筐及莒；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王靜芝詩經通釋云：詠將嫁女，采蘋藻以奉祭之詩。27《鄭箋》引《禮

記、昏義》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

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

成婦順。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

可知，詩經時代對於女子婚前教育，所教之四大修養，教成而祭祖，含

有「出祖」之意。

二、結婚

所謂『婚姻』乃是指經過社會所許可的儀式而完成的夫婦結合。28且周

代制定禮義，定社會行為規範以後，不再允許上古時代那種「只知其母，不

知其父」的婚姻存在，所以詩經時代婚姻制度的確立，出于擇偶的需要、年

                                                
26 此係參照裴普賢之說。詳見裴普賢等著《詩經欣賞與研究》第二冊〈豳風、伐析〉之評解，

頁 724～725。
27 王靜芝《詩經通釋》，頁 61。
28 陳顧遠《中國婚姻史》，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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齡、婚期、相適應的婚姻禮儀亦隨之產生。

(一)婚年：

商代以前的成婚年齡已不可考，至了周代，禮制規定了成婚年齡29，《周

禮》曰：「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

而娶，女二十而嫁。雖「古婚姻之法不嚴，男女之交，不必在嫁娶以後，嫁

娶或為血氣已衰後事，故為時可以較遲；後世非夫婦不許同居，則為時則不

得不早矣。」30然初婚以雙方年齡相當為宜，所謂「合男女，頒爵位，必當

年德」。如年齡懸殊，則受批評，所謂「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枯楊生

華，老婦得其士夫」。以男女不當其年好似枯樹復生，為妖孽現象。31茲對於

詩經時代婚年之諸說列舉如下：

1.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禮記、曲禮》云：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又云：『人生十年曰幼，
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三十而立，氣血已定，故
曰壯。壯有妻。妻居室中，故乎妻為室。』

《禮記、內則》云：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無大夏，惇行孝弟，博學
不教，內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
志。』又云：『……(女)十有五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

此都以男子已『冠』，女子已『笄』為適婚的年齡。

由此可見當時人最理想的婚姻年齡，男為三十，女為二十。呂思勉於《先

秦史》一書中提出：「男女媾合之禁必始於年輩之不同。」又說「太平之世，

不急於審育，而聘娶鞠育，皆不能無待於資財，故限極較寬，俾得從容措辦。

惟貴族席豐履厚，不失之財為慮者，其配合即在能施化之年。」

另外，《白虎通、嫁娶篇》對於『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兩種解釋：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者，陽舒陰促……合

為五十，應大衍之數。」又說「元氣起於子，子人所生也。男左行三十，女

右行二十，俱立於己，為夫婦。」（按十二支的「子」為萬物之始。）

可見得，古人認為『男三十，女二十』方始結婚的理想，已成為普遍的

                                                
29 顧鑒塘、顧鳴塘著《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頁 38。
30 呂恩勉《先秦史》，頁 270。
31 蘇冰、魏林著《中國婚姻史》，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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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

2.男三十，女二十為下限

於春秋戰國時期戰亂頻繁的時代，人口急須增加。對於三十而娶，二十

而嫁的極限年齡，乃為當時人所肯定。

古人依據生理因素認為三十不娶則為鰥，二十不嫁則謂過時。

《周禮、媒氏》疏引王肅《聖證論》云：『《周官》云：令男三十而娶，

女二十而嫁，謂男女之限，嫁娶不得過此也。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不待禮

會而行之，所奔者不禁，娶何三十之限？前賢有言，丈夫二十不敢不有室，

女子十五不敢不有其家……然則三十之男，二十之女，中春之月者，所謂言

其極法耳』。又說：『度其材品之賢愚；知識之早暮，氣體之強弱，則男自二

十至三十皆可娶，女自十有五至二十皆可嫁。』對此，譙周的說法更明顯地

指出曰：『《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女子

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及二十皆得

以嫁娶，先是則速，后是則晚。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不得復

過此爾。』（《穀梁傳、文公十二年》集解引）於此，清戴震說：『（婚年）不

使民之后期，而聽其先期，恐至于廢倫也。亦所以順民之性，而民自遠于犯

禮之行也』（《戴震文集》卷一《詩、摽有梅》）

《召南、摽有梅》卒章傳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不待禮

會而行之。』《詩》疏云：「男年二十以後，女年十五以後，隨任所當，嘉好

則成，不必要以十五六女配二十一二男也；雖二十之女，配二十之男，三十

之男，配十五之女亦可。」故《毛詩序》云：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

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朱熹認為：南國被文王之化，女子知以貞信自守，俱其嫁不及時，而有

強暴之辱也。32可見當時人諷刺女子之犀婚者，當時對男女婚齡下限也有規

定。男子婚齡在二十至三十歲之間，女子則在十五到二十歲之間，勿過早過

晚。正如《墨子、節用篇》：『古考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無敢不處家，女

子年十五無敢不事人。此聖王之法也。』33

《國語、越語》又云：命壯者無取老婦，今老者無娶壯妻，女子十七不

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嫁，其父母有罪。

可見綜上所述，周代對於婚年的規定，男二十至三十，女十五至二十，

為法定結婚年齡。如劉祥成《周朝的婚姻制度》一文也說：「媒官規定了男子
                                                
32 朱熹《詩集傳》王潔卿《中國婚姻、婚俗、婚禮與婚律》。
33 《韓非子外儲說》云：「昔者聖王為法曰：『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

不事人。』聖王既沒，于民次，（恣）也，其欲早處家者，有所時。二十年處家，其欲晚
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又說：「齊桓公「乃今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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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歲，女子二十歲才算到了結婚年齡。大祇當時生產力極端落後，即要組

織家庭，又要同自然進行鬥爭，為了長期的生存，就必然強調身體的強壯和

發育成熟。」34

(二)婚姻時節

《詩經》時代已進入父權制時代，周人高度重禮，基於嚴厲的宗法制度，

上位者下達之政令，亦必須配合民眾時節、歲令、歷法，才可完成。如鄒昌

林所言「在上王者的所有政事，比如祭祀、賞罰、教化、征伐、養老、恤孤

等，都要按照農事生、長、收藏的規律來行事。」35

而關於古代婚期，有兩說，一是仲春，一是秋冬。前說以漢代鄭玄為代

表，後說以魏王肅為代表。

1.仲春說：

詩經中所見嫁娶時期春日較多，秋冬次之。

〈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其係詠嫁女之詩，前已述之。首章謂桃花盛開，當在陰曆二月，正婚姻

之期。二章謂桃花開始結實，當在陰曆三月。陰曆四、五月間，桃花紛落，

繁茂枝葉。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此詩首章桃華為二月，正婚之期。二章

有賁其實，三章見其葉蓁蓁，為三月至五月，期盡之時，序所謂婚姻以時者

此也。』則嫁娶宜在二月，三至五月乃期盡之時。以為自季冬至孟春為殷之

婚期，自仲春至仲夏為夏之婚期。周朝行夏制，所以應以春夏為準，惟西周

初年全國尚未完全統一，殷商禮俗仍然流行民間，婚期方面採用殷制者亦所

難免。可見春暖花開為結婚之最佳季節，以天時與人間作適當之配合。故《白

虎通、嫁娶篇》云：『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

時也。』朱子言其「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36可見此詩所歌婚嫁之與

季節時間的相關性。

其它如：〈召南、鵲巢〉、〈召南、摽有梅〉、〈邶風、燕燕〉、〈衛風、氓〉

〈豳風、七月〉、〈豳風、東山〉、〈小雅、我行其野〉等數首亦可知彼時婚嫁

                                                
34 《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81 年 4 期。
35 參考鄒昌林《中國古禮研究》（台北：文律出版社，1992 年 9 月初版），〈古禮的深層結構

和功能〉，頁 183。
36 《朱傳》，〈周南、桃夭〉註：「此指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周禮》：「仲春令會男女，

然則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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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當春季。

〈白虎通〉云：「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

時也。」則婚期定於春天。蓋因古時以為夫婦之事可以助五穀審育，故曰：「順

天時」「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也。」所謂以嫁娶必於二月農事

作始時行之。故《周禮》疏引《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嫁女娶妻之時……

二月，緩多士女交昏干仲春。』

2.秋冬說：

此說以魏王肅為代表，他據《周禮地官，媒氏》疏主張二月是男女未婚

者的會合，結婚的時期始於秋冬，終於二月。

故《周禮、媒氏》曰：『周官中春，令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於是時也，奔

者不禁。則昏姻之期盡是月矣，故急期會也。』

詩經中以秋冬為婚姻時期，如〈衛風、氓〉云：『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又如：〈邶風、匏有苦葉〉：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瀰濟盈，有鷕雉鳴；濟盈不濡軌，鴙鳴求其牡。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首句「匏有苦葉」之興句，正是葫蘆之枯黃葉，暗示著已進入秋分時節，

正是「秋以為期」的成婚季節。《鄭箋》云：「匏葉苦而渡處深，謂八月之時，

陰陽交會，始可以為昏禮，納采問名。」可見此詩乃係仲秋八月之時。

另外，又如〈召南、行露〉：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
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之語，可證婚期時霜露甚
多，正值秋冬之際。

〈邶風、北風〉：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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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莫赤匪狐，莫馬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
只且！

其中「北風其涼，雨雲其雲，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此亦可證。詩經

《毛傳》：『三星，參也。右天，謂始見東方也。三星右天，可以嫁取矣。』

參宿十月始見，是以秋冬為婚姻正期。

王肅述毛傳『三星右天』曰：『謂十月也。』即毛以三星為參宿，十月始

見，即以秋冬為婚姻正期。故《毛詩序》云：『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

不得其時焉。』

綜上所述，可知詩經時代之婚期有春令及秋冬二議，一般而言，秋冬之

婚期仍屬少數，春令仍屬多數，大致而言，可說婚期定於秋收之后，春忙以

前。

(三)婚姻儀節

1.六禮

中國的婚姻禮儀出現於對偶婚制的末期。37而男女結合，須經婚禮之儀

式以定其夫婦關係。到了夏商時代，已有「親迎於庭」「親迎於堂」之說法。

漢以後歷代不同程度沿循的成婚「六禮」至遲興於周，文王時已見發端。38到

了周代，婚禮日趨完善、繁瑣，先秦典籍有關於婚禮事實的記述，「六禮」本

身集中見諸二《禮》。《禮記、儀禮》對此做了明確的規定：「婚有六禮，納采、

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周代時所形成的這一套完整的婚嫁禮儀。

至此成為中國傳統婚禮的基本模式。

茲就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大項分別敘述如下：

(1)納采

古婚禮之第一步──納采，意為采擇，就是男子選擇妻子。39男方托贄

物於媒氏，納於女家，其禮用雁，表示和女家商議婚事。從詩經中，描寫納

采的事實，如：

〈大雅、大明〉云：『文王嘉止，大有邦子。』孔疏曰：『此求昏謂納采

時也。』鄭箋云：『文王太女以之賢，則美之曰：「大有邦子」，女可以為妃，

乃求婚。』

                                                
37 見顧鑒塘、顧鳴塘《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頁 39。
38 見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頁 28。
39 見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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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邶風．匏有苦葉〉云：『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孔疏曰：『雝雝鳴鴈，

旭日始旦，陳納采之禮，昏禮納采用雁，賓既至，命降出。賓者出，請賓執

鴈，請問名。則納采問名同日行事矣。』《毛傳》曰：『納采用雁，旭日始出，

謂大昕之時。』

《白虎通．嫁娶篇》云：『．．．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

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踰越

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40

《儀禮．士婚禮》云：『昏禮下遠納采用雁。主人筐于戶西，西上右几，

使者去端至，擯者出請事。』41

《士昏禮》鄭玄注「納采用鴈」42取其「順陰陽往來」而「順陰陽往來。」

陳顧遠在《中國古代婚姻史》一書中說：雁也可以認為是購買的一種，「定錢」

「委禽」43無非是把「定錢」一交，使賣者不能反口罷了。大概最初用雁的

意思，總是這樣。．．．而後儒又曲為解說，真象用雁而另有微妙的意義似

的，其實仍不過購定時一種符號的痕跡。

可見雁之意義，一為嫁娶長幼有序，不相跨越，二為不失節，不失時。

所謂雁乎南飛而春北返，來去有時，用以做為男女雙方信守不諭之徵，而雁

的行為除不失時外，更取其行止有序之義，雁的轉徙飛行，率以表而壯者在

前列導，幼而弱者尾隨其後，從不踰越，此原則用於嫁娶，長幼循序而行，

不越序成婚。

納采禮之過程，可說是最初提婚的形式，而納采禮後世禮品雖各有增減，

而每個禮品都有其巫術上的意義，或象徵性的目的。

(2)問名：

即納采儀式結束之後，使者退而復原，向主人問女兒之名。即送納采之

禮，當然已知女方姓名。這裡所謂問名，實問女方生於何年、何月、何日，

以備卜筮。44而女家既承諾，則男家具書，問女之年庚八字《儀禮，士昏禮》

曰：『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鄭注云：『問名者，將歸

                                                
40 參見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頁 21。
41 鄭玄注云：『將欲彼此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

納采而用雁為贄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42 《儀禮．士婚禮》曰：「昏禮，……納采用鴈。……賓贄鴈，請問名。……納吉用鴈，如

納采禮。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請期用鴈，如納徵禮。……賓執鴈，從
至于廟門。」

43 納采用鴈亦稱「委禽」：『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公孫黑
以徐吾犯之妹美故，又使強委禽者，意為行此納采禮後，而婚姻關係定矣。然公孫楚已
聘之矣：按聘者，禮記云：『聘則為妻，奔者為妾』又『聲伯之母不聘』是聘者當為行媒
禮之謂。據此知納采用雁之禮，春秋時確已行之，儀禮所記言而可徵也。不惟納采用鴈，
六禮中除納徵外，其餘五禮皆用鴈。

44 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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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吉凶。』《儀禮．士昏禮》亦曰：『納采、問名、同日行事。』後世，士

庶婚禮問名歸於納采。

(3)納吉

古人迷信，婚姻大事多要占卜45。納采、問名之後，男方取得女方生辰

八字上問得吉後，備禮告知對方之禮。如：『納吉用鴈，如納采禮。』46鄭注

云：『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昏姻之事於是定。』故『納吉即文

字說也，又謂之通書。』

按儀禮所載婚禮儀式，由男家遣媒使至女家納采求婚，而後問名歸上于

廟，以斷吉凶，定婚姻。則當時婚禮儀式甚為完備。故古人以為：『得吉下而

納之也。』足見先卜得吉，而後始納聘禮，應無疑問。

當時婚禮，娶妻依卜筮之禮47，〈大雅．大明〉云：『大邦有子，俱天之

妹。』鄭箋云：『既使問名，還則卜之。又知大姒之賢，尊之如天之有。』

〈衛風．氓〉云：『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具有遷。』《朱

傳》云：『於是問其卜筮，所得卦兆之體，若無凶咎之言，則以爾之車來迎，

當以我之賄往遷也。』

因此婚姻經由卜筮，得吉兆後婚事定，稱為納吉。

(4)納徵：

據古代學者解釋，徵，就是成的意思。即納徵之後，婚姻就算成立。48而

納徵又名納幣，男方下聘禮以成婚禮。《儀禮．士昏禮》：「納徵，玄纁，束帛

儷皮，如納吉禮」鄭注：「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玄纁，象陰陽

備也。束帛，十端也。周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左傳

會箋云：『士謂之納徵，諸侯謂之納幣。』杜預亦云：『士昏六禮，其一納采。

納徵始有玄纁，束帛，而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可知納徵即今

所謂完聘。

《周禮》鄭注云：『純，實緇字也，古緇以才為聲，納幣用緇，婦人陰也，

凡於娶禮，必用其類，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十者，象

                                                
45 見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48。
46 參見陳顧遠《中國古代婚姻史》，頁 69。
47 卜妻之禮，依據當時吏事所載，如：

『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而為賦綠衣之三章，老請守龜卜室之族，師亥
聞之，曰：「善矣」。』
初，其母欲為之授室，使宗老人所娶女氏之族，以文伯之母鄭重其事，故史載其事以美
之。又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可知當時婚禮確有卜筮之事。但其先後程序卻未盡
同於士昏禮所載。又如《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云：『東郭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
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
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

48 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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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十日相成也，士大夫乃以絃纁束帛，天子加以穀圭，諸侯加以大璋。』

這種說法不但是以乾坤二卦之天地陰陽來象徵夫婦，更以束兩之數來象

徵匹偶。

因此〈大雅．大明〉云：『文定厥祥』鄭箋云：『問名之後，卜而得吉。

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

可見禮物數量象徵陰陽五行說之觀念。庶人之禮，以純帛之禮，貴族則

更重。

而假若禮數不足，恐生變化。召南行露云：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
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之語，可證婚期時霜露甚
多，正值秋冬之際。

《朱傳》謂其為求室家之禮，有所不足，則我終不從。本事見於列女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

言，以為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達制，不可以行。遂

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見以行。遂不肯往。夫家

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

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卷四）謂男

家禮數不備，情願悔婚致訟。

(5)請期

所謂請期，即男方擇定結婚日期，告於女家。49《士昏禮》：『請期用雁，

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男方卜得吉日，備禮品，使者往告女方以

迎娶之日，吉日由男方確定，然必三請於女氏，女氏辭而後告之以示不敢專

擅。』鄭注云：『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

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疏云：『婿之父使使納徵，訖乃下，卜

婚月，得吉日，又使使往女家告日，是期由男家來。今男家執謙，故遣使者

講女家。若云期由女氏，故云請期。女氏陽倡陰和，當由男家出，故主人辭

之。使者既見主人辭，遂告主人期日也。』所謂『請期』此一階段，當係先

由使者或行媒，預為娶妻之日期及舉行請期儀式之日，兩家應行之儀式而準

                                                
49 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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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所謂請期者，請吉日也。通典曰：「請期用鴈，娶婦日也。」（卷五十八）

〈邶風．匏有苦葉〉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鄭箋云：『歸妻，使之來

歸於已，謂請期也。』

〈衛風．氓〉云：『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易

經．歸妹，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說文》說「愆過也。」此爻辭

大意：出嫁女子之日期推延了。《谷梁伝、隱公七年》范注引此句作「遲歸有

待」可以驗證其說。

而後代請期變為告期。50

(6)親迎

所謂親迎，指在約定日期，新郎親往女家迎接新娘。51請得吉日後，成

婚之日，婿往婦家親迎。此為六禮之最後儀節，亦為六禮重要部分。

周人迎親為夜晚，衣服尚黑。《儀禮．士昏禮》云：「昏禮下達鄭注：「士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因而名焉。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為昏」《白虎通．嫁

娶篇》：『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

陰陽交時也。』古人認為男女成婚是陰陽結合，而黃昏是大自然陰陽交泰的

最佳時辰，此時迎娶，是為順應天道。而有關車駕迎親之詩句如下：

(1)〈周南、漢廣〉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2)〈召南、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3)〈召南、何彼襛矣〉：「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4)〈衛風、氓〉：「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5)〈鄭風、有女同車〉：「有女同車，顏如舜華。」「有女同行，顏如舜

芙。」

(6)〈鄭風、丰〉云：「叔兮伯兮，駕予與行。」「叔兮伯兮，駕予同歸。」

(7)〈豳風、東山〉：「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8)〈小雅、車舝〉：「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四牡騑騑，六

轡如琴。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9)〈大雅．大明〉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10)〈大雅、韓奕〉云：「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

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50 明史禮志載皇太子納妃『請期』辭曰『詢於龜，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主婚者日『敢

不承命』陳禮奠雁如儀。民間則由男女雙方共擇日期，送一期帖於女家，正式通知而已。
51 見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頁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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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庶人至諸侯，至天子亦當親迎。禮記昏義載親迎之禮曰：「父親醮子而

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子承命以迎，主人筵几於廟而拜迎于門外。婿執鴈入，

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婿授綏，御輪三

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禮記哀公問篇載哀公問曰：「『冕而

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

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蓋因天子雖尊，於其后猶夫婦也。

根據蘇冰、魏林《中國婚姻史》所言：「據史籍，求親、納徵、親迎已為

常例，尤重親迎之禮。士庶階級的新郎自去親迎。大夫以上貴族有時親自親

迎，『公孫茲如牟取焉』，『鄭罕虎如齊取於子尾氏』，『韓侯迎止，於蹶之里』；

有時派遣代表去親迎，『紀裂繻來逆女，卿為君逆也』，『秋，公子如齊逆女。』

天子不親自親迎，且娶於諸侯時，同姓諸侯主婚，另使卿士親迎，『祭公來，

遂逆王后於紀，禮也。』及『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

文王親迎於渭當為早期現象。」52此親迎之禮無論後世婚禮如何改變，始終

未被省卻。

因親迎為婚禮中最重視者，故《齊風．著》曰：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詩序云：「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據《呂氏家墊讀詩記》云：「呂

東萊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即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

揖婦以入，乃寢門，揖入，升自西階。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婦至婿家之禮。

『俟我於著乎而』此昏禮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以入之時也。」而齊

人不親迎者，違犯禮儀，因此詩人作詩諷刺其事。

以上周制六禮，用以貞定夫婦關係，婚姻始告合法成立。

三、婚後

(一)兩姓聯姻開展出之親屬稱謂

婚禮完畢後，尚有成婦之禮，即行婚後禮，面見家屬，形成家屬關係。

經過兩姓之聯姻，男女雙方產生了另一新的家族，於是便有了親屬稱謂的產

生。藉由這些稱謂，得以明確自己和被稱呼者之間之關係，而其間具有強烈

之宗法性，對於維護家族倫理及社會秩序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52 任寅虎《中國古代婚姻》，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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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古代親屬間之長幼輩份之劃分，均以父系為軸心53，分為直系及

系，同輩及不同輩，上下及長幼，此種內外親屬之關係實源自宗法體制，在

上古時代進入禮文社會之後扮演著極為重要之作用。

若試從《詩經》中，找出列出各類親屬稱謂，計有如下之數種稱謂：

1.姑、姊：

如《邶風、泉水》：「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此「姑」係由聯姻之後產生，為男方家族中之親屬稱謂；而「姊」為自

身家族中之親人。

2.妹：

如〈衛風、碩人〉：「東宮之妹。」

此亦為自身家族中之親人。

3.姨：

如〈衛風、碩人〉：「邢侯之姨。」54

此為經由兩姓聯姻而造成之姻親。

4.孫：

如〈召南、何彼穠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此「孫，為子之子，包括孫兒、孫女、外孫、外孫女，其為同一家，族

內之直系親人。55

5.私

如〈衛風、碩人〉：「譚公維私。」

此亦為聯姻之親屬。56

                                                
53 《爾雅》一書中〈釋親〉篇載明兩姓聯姻之後，夫妻對於家人之稱呼，其言：「妻之父為

外舅，妻之母為外姑。」「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又載：「姑之子為甥，舅
之子為甥，妻之晜弟為甥，妹之夫為甥。」「妻之姊妹同出為姨」「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
「男女謂姊妹之子為出。」「女子謂晜弟之子為姪。」「女子謂兄之妻為嫂，弟之妻為婦。」
「夫之弟為叔，夫之姊為女公，夫之女弟為女妹。」「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

54 此處之姨，乃言莊姜為邢侯之姨，乃謂莊姜為邢侯妻子之姊妹。
爾雅》〈釋親〉：「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注：「同出，謂已。《詩》曰：邢侯之姨。」《毛
傳》亦云：「妻之姊妹曰姨。」因此，此句所言乃表示邢侯為莊姜姊妹之夫（姊夫或妹夫）。

55 裴普賢云：「平王之孫；周平王的兒子的子女，周平王的女兒的子女，都可稱平王之孫，
所以這孫字，包括孫兒、孫女、外孫、外孫女在內。」「莊公元年之王姬為周桓王之女，
則此王姬似為周莊王之女。桓王之女為平王之曾孫女，此則平王之玄孫女，按《詩經》
用字之例，凡孫輩以下之後裔，均可稱之為孫，如〈魯頌．閟宮〉稱太王為『后稷之孫』，
稱魯僖公為『周公之孫』等，故此平王之孫，可指平王之曾孫女或玄孫女。」

56 《爾雅》〈釋親〉：「女子謂姊妹之夫為私。」《毛傳》於此句下亦言：「姊妹之夫曰私。」
王靜芝《詩經通釋》云：「譚公未知何人，當是莊姜姊妹之夫。」裴普賢等《詩經欣賞與
研究》云：「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是則此亦為姻親之親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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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甥

如〈齊風、猗嗟〉：「展我甥兮。」

此「甥」無法在原家族中出現，一定得經由兩姓聯姻始得此等姻親關係。

按〈猗嗟〉一詩〈詩序〉言以：「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

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詩序〉此說，後

世有附從者，亦有駁斥者；而持相反意見者，大率皆言為讚美魯莊公之材藝，

與防閑其母無關。而不論其為刺，或為美，所指對象皆為魯莊公。此處所謂

「甥」，據《爾雅》〈釋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毛傳》云：「外孫

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此稱魯莊公為甥，是言其為齊侯（齊

襄公）之甥。蓋魯莊公係為文姜之子，而文姜與齊襄公為同父異母之兄妹，

因而齊襄公為魯莊公之舅，而魯莊公為齊襄公之甥。此〈猗嗟〉一詩，係為

魯莊公前往齊國，在舉行賓射之禮時，因射技精湛，故齊人以「展我甥兮」

誇之。

又如〈大雅、韓奕〉：「韓侯取妻，汾王之甥。」

《爾雅》〈釋親〉：「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鄭箋》：「汾王，厲王也。

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以號之。．．．姊妹之子為甥。」此

〈韓奕〉一詩所歌「韓侯取妻，汾王之甥」，係指韓侯所娶之妻乃為汾王之外

甥女。此等外甥女之稱謂，亦由姻親關係而來，為女方家族內之旁系血親。

此亦為聯姻關係。

7.叔父

如〈魯頌、閟宮〉：「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

室輔。」

此「叔父」亦由聯姻之後產生，亦為男方家族中之親屬稱謂。

《爾雅》《釋親》中：「父之晜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而〈魯頌、

閟宮〉「王曰叔父」一句，《毛傳》云：「王，成王也。」《鄭箋》云：「叔父，

謂周公也。」歷來皆解以「成王稱其叔父周公」，可見也是親屬之稱謂。由於

此詩所言及之成王，周公皆屬周初人物，因而亦可看出彼時之親屬稱謂已備。

8.舅氏

如〈秦風、渭陽〉：「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

此「舅氏」係與前所述之「甥」為相對關係，其乃是經由兩家族聯姻之

後，在女方家族所產生的親屬關係，亦即子稱母之兄弟為舅；又如〈小雅．

頍弁〉：「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其雖與「舅姑」之「舅」稱呼相同，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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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僅稱號雷同，而實質差別甚大。

而上述所言之親屬可分為三層次：即

(1)宗親（即宗族本體）：

指父系宗族血緣關係而發生之親屬。

(2)妻親（即妻黨）：

即因婚姻成立而發生的妻方親屬。

(3)外親（即母黨）：

即母方宗族之親屬。

(二)出嫁後歸寧之俗

《詩經》時代，相傳女子出嫁後有歸寧之俗。

見〈周南、葛覃〉：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
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為綌，服之
無斁。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歸甯
父母。

據〈詩序〉云：「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

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對於詩中「歸寧父母」及詩序「歸安父母」，後人有三意見，其一認為是

女子出嫁前，已習得女功之事，達成了歸安父母之務，其說始自〈詩序〉，其

二認為是女子出嫁後，回娘家省，如《毛傳》言：「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

其後，《鄭箋》、《孔疏》、《朱傳》多作此說。其三即楊承祖〈淺說詩葛覃篇〉

所言：「『歸』既不是出，嫁也不是回娘家，而只是普普通通的回家。是由『師

氏』那裡回家。唯其如此，才要「言告師氏」57於是『言告言歸』。」

儘管歷來女子出嫁後究竟可否歸寧父母？乃一爭議性問題。然而我們可

以說，《詩經》時代歸寧之禮是存在的。歷來學者以為后妃及諸侯夫人不得歸

寧，而一般市井婦人又絕無機會受「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

                                                
57 引自林明德《詩經．周南詩學》所錄：「然則何以會在師氏那裡咧？《毛傳》（也是根據《周

禮、九嬪》、《禮記》〈昏義〉〈士昏禮〉）說：古代女師是在『祖廟』或者『宗室』裡教那
些要出嫁的女孩子們三個月。那玄據此可以想像，在這三個月之中，準新娘們大概是跟
女師住在一起，學習起居儀節，織葛成衣以及澣渥衣服等女功，在這中間一定有放假回
家探視父母的日子，猶如古代官吏的五日休沐，現在學校的週放假一樣。」（頁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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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教；因此〈葛覃〉一詩，當為大夫或士之妻自詠歸寧之詩，裴普賢言：「她

有保姆，可証她是貴族出身。」58屈萬里《詩經詮釋》亦云：「此婦人自詠歸

寧之詩，由『言告師氏』之語證之，此婦人似非平民。」59

因此，《詩經》時代中，我們從〈葛覃〉一詩中，所見的是貴族情形，民

婦情形不詳。然民間庶民因較不受禮法限制，行事有較自由之尺度。然周代

已是父權的家族制度，女子地位已較不平等，出嫁後自然無法隨心所欲的回

家。60

第三節 其它

一、正常婚姻現象

(一)同性不婚

周代之宗法制度，將家族宗統，延伸而為國家君統，並將國家政治組織，

融化於家族組織之中。同時，亦將尊敬祖宗與封建政治混為一體。易言之，

即將一個國家，視為一個大家庭，而套上多層無數小家庭，此可謂為一個家

庭層底系。61

至於對異族方面，則藉通婚加以連繫，周代禁止同姓結婚，禮記大傳有

云：「繫之以姓，……雖百代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而周代實行同姓不婚

制度，乃使本族之宗與外族之宗，相互織成一親戚之網，如王制所載：天子

對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小雅伐木詩亦云：「豈伊異人，

兄弟甥舅。」可知，周代對於異族間之結合，乃從血統上結合本族之宗與異

族之宗，而成為一大宗族。

另外，我們可說在中國古代禮制上規定「男女有別」之大家族倫理，蓋

「男女有別」62乃治家倫理，而禁止同姓結婚，則因同姓結婚將有害於子孫

之繁衍。證之詩經〈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姓」之鄭箋「振振公姓，

                                                
58 裴普賢《先民的歌唱──詩經》頁 36。
59 屈萬里《詩經詮釋》頁 6。
60 正如〈泉水〉之歌「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傳》云「父母在，則“有時”歸寧。」
《鄭箋》云「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
何休云「諸侯夫人尊重，既嫁，非有大故不得反。惟自大夫妻，雖無事，歲一歸宗。」

61 亦即梁任公所言：「如是一國中無數小宗以上，屬於大宗，無數大宗以上，屬於諸侯，諸
侯迭相宗，而同宗天子，故亦『宗周』。層層系屬，若網在綱。」

62 禮記曲禮有言「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外言不入於梱，內言不出於梱，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姑姊妹女子子，
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父子不同席，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
非受幣，不交不親，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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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化，專則不生，兩即生」。63

若旁證其它古籍，如禮記郊特牲篇「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坊記

篇：「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由此可知，此戶指明其同姓結婚實違反人

倫。白虎通嫁娶章：「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佚，恥與禽獸同也」，以及

姓名章：「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違禽獸，別婚姻也，故禮

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重人倫也」，更闡明此點。

(二)姪娣制

周代之貴族行使一夫多偶制，而當中較為特殊之現象即「妻姊妹婚」。《公

羊傳．莊公十九年》云：「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左傳．

成公九年》亦載：「晉人來媵，禮也。」《詩》〈召南．江有汜〉孔疏：「嫡謂

妻也，媵謂妾也，謂之媵者，以其從嫡，以送為名，故〈士昏禮〉注云：『媵，

送也。古者嫁女，必姪娣從，謂之媵也。』〈士昏禮〉云：『雖無娣媵先言姪，

若無姪娣猶先媵。是士有娣，娣但不必備耳。』〈喪大記〉：『大夫撫姪娣。』

是大夫有姪娣矣。《公羊傳》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所從者皆名媵。』

獨言二國者，異國主為媵，故特名之，其實雖夫人，姪娣亦為媵也。」亦即

──「夫人只有一個，她自家的娣，姪為嫡媵，另二國分別為右媵，左媵。

這樣分等次，是為了將來夫人無子時，便按照這個順序立她們之子繼位。」64

因此，所謂「妻姊妹婚」，乃是新婦帶著她的女弟和姪女一同嫁到夫家去，

這種制度叫做「媵」。

雖說此種妻姊妹婚可追溯到傳說中的堯舜時代65，然此種姪娣陪嫁的現

象，在《詩》中亦有明顯的記載，

1.〈邶風、燕燕〉即相傳為「衛莊姜送歸妾」之詩，此或可見有女弟陪

                                                
63 他例如：

(1)左傳僖公 23 年，鄭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繁。」
(2)左傳昭公元年，公孫僑曰：「僑聞之，內官不及同生，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
(3)國語晉語「同姓不婚，懼不殖也。」
(4)國語鄭語：「夫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於是乎，先王聘后於異姓。」

64 此係參照王貴民《中國禮俗史》之說，頁 49。
65 《尚書》〈堯典〉載：「… …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

汭，嬪于虞。」《列女傳》〈母儀傳．有虞二妃〉載：「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
皇，次女英。… … 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 … 舜既嗣位，升為天子。
姓皇為后，女英為妃。」「頌曰：元始二妃，帝堯之女。嬪列有虞，承順於下。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瞽叟和寧，卒享福祜。」《孟子》〈萬章上〉云：「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
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 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 … 」《呂氏春秋》〈慎
行論．求人〉云：「堯傳天下於舜，禮之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人。」其後，夏朝亦見
有此等現象，《左傳．哀公元年》載：「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
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惎澆能戒之。澆使淑求之，逃奔有虞，
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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嫁之事。

2.〈邶風、泉水〉中有「孌彼諸姬，聊與之謀。」，此可見諸姪娣之媵從

陪嫁。

3.〈衛風．碩人〉中有「庶姜孽孽」，乃係描述姜姪娣陪嫁之盛。

4.〈大雅．韓奕〉中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之語，歌頌韓侯娶妻的

場面中，亦可想見其媵妾之盛狀。

這些都是當時行之於貴族階層之姪娣陪嫁的情形，而其目的乃是「所以

正嫡妾，廣繼嗣，息妒忌，防淫慝，塞禍乩也。」《管子》即言：「國君聘妻

於異姓，設為姪娣，命婦、宮女，盡有法制，所以治其內也。」《禮記》〈曲

禮下〉亦載：「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婦，有嬪，有妻，有妾。」因此於當

時被視為正當的禮制之一，並且被賦予宗法和政治體制上的意義。66

另外除《詩經》之外，《春秋》暨《三傳》中亦動輒可見這種姪娣陪嫁的

記錄，甚至在禮書中還對這些媵妾的應對舉止有所規定，是以姪娣陪嫁之風，

在春秋之世，盛行於世族階層，上自邦君，下至大夫，率皆有此之舉；只不

過上下階層之姪娣範圍有所差別。這種姪娣陪嫁之媵妾制，在實質上是一夫

多偶制，但在表面上還是一夫一妻制，亦即正妻只有一位，其餘之陪嫁者均

以姪娣或嬪妾相稱，其係以一夫一妻為名義，在男權高張的時代環境下所衍

生的一種變相制度，這種情形至戰國時代已隨著貴族的式微而少見；然妻妾

制卻仍被沿襲下來，其不僅行之於貴族階級，即如在下階層的庶民亦傳開此

風，孟子所言「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以及《莊子》所載：「妻妾不和，

庶人之憂也。」、《韓非子》所載：「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

得百束布！』甚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皆是最佳

的例子。

二、非正常婚姻現象

男女關係發展之不正常，亦社會亂源之一，因為它不僅可以造成婚姻失

衡，家道離散，亦可能直接、間接導致臣弒君，子弒父，兩國戰事及政治問

題，67在《詩三百》之中，有不少篇章可由《春秋》、《三傳》及其它先秦典

籍中找到相關之史事，若以非正常之婚姻關係有「烝報關係」、「兄弟亂倫」、

「男臣淫佚」等，證以《毛傳》《鄭箋》及《三家詩》之說，理出合條件者共

有九首：即〈邶風．新台〉、〈鄘風．牆有茨〉、〈鄘風．君子偕老〉、〈鄘風．

鶉之奔奔〉、〈鄘風．螮蝀〉、〈鄘風．君子偕老〉、〈鄘風．鶉之奔奔〉、〈鄘風．

                                                
66 不過後來的妾制已與春秋早期的姪娣制大不相同。而隨著朝代及社會環境的改變，上古時

代的姪娣制已不復見，歷來皆改以妻妾制之冠冕堂皇的面貌來發展和承緒了。
67 見李毓善〈由禮記論儒家之禮教一別男女〉一文，刊載於《輔仁國文學報》第七集〈輔仁

大學中國文學系主編發行，1991 年六月初版〉，頁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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螮蝀〉、〈齊風．南山〉、〈齊風．敝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等篇。

(一)烝報關係

所謂「烝」、「報」，即是在一些諸侯之貴族社會中，父輩死後，其子侄除

了生母以外，可娶所謂妻妾的收繼婚現象，並且所生的兒子，其地位亦與嫡

子相等。其中，「烝」是指直系下輩收繼上輩直系親屬的寡妻（或妾）68；所

謂「上淫曰烝」69，即是下輩淫於上輩稱之為「烝」70；「報」是指下輩男子

收繼上輩旁系親屬之寡母，所謂「下淫曰報」，即是旁系上下輩之間的婚姻為

「報」。

據宋鎮豪《中國春秋戰國習俗史》所統計，「烝」載見《左傳》者共五事：

一、桓公十六年，「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宣公為衛莊公子；夷羔是莊

公次妃，宣公庶母。二、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

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齊為晉獻公父武公妾。三、閔公二年，「初，（衛）

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昭伯即衛宣公庶子公子頑，宣姜為宣公夫人。四、

僖公十五，「晉侯（惠公）烝於賈君。」賈君為惠公父晉獻公夫人，惠公嫡母；

一說晉獻公次妃。五、成公二年，楚連尹襄老死，其子黑要烝襄老妾夏姬。「報」

載見《左傳》僅一事：宣公三年，「（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

子臧。」鄭子為文公的叔父。71

衛宣公與宣姜，暨公子頑與宣姜的事蹟，即屬典型的烝、報關係。這種

婚制，在春秋中期以前，出現多起。

1.衛宣公上烝夷姜，下佔宣姜

衛宣公之惡行，衛人深感不平，因衛宣公姬晉是衛莊公衛楊之子，衛桓

公衛完之弟。原先，他於桓公在位時，就娶了邢妃為妻，此邢妃即是他的元

配。後來，衛莊公在周平王三十六年（西元前七三五年）薨，他就烝娶了父

親的次妃（也算是他的庶母）夷姜為妻，生了子伋（急子）、黔牟、昭伯（公

子頑）等三個兒子。其後，莊公的另一嬖妾所生之子州吁弒殺桓公而自立。

而州吁行亂，眾叛親離，在位僅五個月，衛國老臣石碏和陳國人即共同設法

                                                
68 見顧頡剛〈由烝報等婚姻方式看社會制度的變遷〉（上）（下），《文史》第十四、十五輯，

1982 年。
69 《小爾雅》〈廣義〉：「上淫曰烝，下淫曰報，旁淫曰通。」
70 「烝」一般都限於子與庶母，後母或嫡母之間，均非與自己的生母，所以實是一種「妻後

母」現象。
71 見未鎮豪《中國春秋戰國習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四月第一版，頁一六

九～一七○）本論文所討論之衛宣公下佔宣姜，雖不具「報」之條件（因衛宣公係強佔
其子之尚未娶進門之妻），其與鄭文公報鄭子之妃不同，然亦可算是「報」的一種變相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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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他和石厚（石碏之子）殺死，衛人隨即在同年十二月迎姬晉於邢即位，就

是衛宣公。

宣公即位後，就立他和九姜所生之長子子伋為太子。迨太子十六歲這年，

宣公即為其娶妻於齊，對象是齊僖公之長女齊姜。在迎親之前，宣公夙聞齊

姜甚美，便起佔有之慾，惟又恐夷姜攔阻或齊女不從，便在從齊國流往衛國

的黃河渡口上築一新臺，將齊姜攔截，強自娶為妻，而給太子伋另娶他女。

如此一來，原為兒媳婦而成了自己的夫人，齊姜也就被稱為宣姜。繼而，宣

公與宣姜還生了兩個兒子：子壽和子朔，此時，夷姜即因失寵而自縊。

因此衛人作〈新台〉、〈螮蝀〉二詩以刺宣公之淫亂，並為宣姜代申委屈。

(1)〈邶風．新台〉

新臺有泚，河水瀰瀰；燕婉之求，蘧篨不鮮！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因邶、鄘、衛實為一地，同屬衛國，故此詩乃為衛國詩72，〈詩序〉云：

「新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

也。73

然此詩僅言衛宣公奪子媳事之一段，其後所引發的宮廷之戰及二子（子

壽、子伋）被殺之事，均未歌及；實則整個事件是一連串的，而由衛宣公納

                                                
72 《漢書》〈地理志〉載：「河內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為畿內為三國，故《詩》〈風〉

邶、庸、衛國是也。邶以封紂子武庚；庸，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故〈書序〉
曰：『武王崩，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號曰孟侯，以夾輔周室；遷邶
庸之民于雒邑，故邶庸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邶詩〉曰：『在浚之下』，〈庸〉曰：『送
我淇上』、『在彼中河』，〈衛〉曰：『瞻彼淇奧』、『河水洋洋』。故吳公子札聘魯，觀周樂，
聞〈邶〉、〈庸〉、〈衛〉之歌，曰：『美哉淵乎！吾聞康叔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 」
鄭玄《詩譜》〈邶鄘衛譜〉云：「邶鄘衛者，商紂畿內六千里之地。… … 武王伐紂，以其
京師封武夷，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
南謂之鄘，東謂之衛。」《史記正義》引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自紂都以東為衛，管
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是謂三監。」由此，可
知邶、鄘、衛同屬一地，且由《漢書》〈地理志〉所引三地之詩，城邑及河流俱交互出現，
可見其為同一關係。再由季札觀樂，統稱邶鄘衛之歌為「是其〈衛風〉乎！」更可見其
詩所詠者，又皆衛事，是以邶鄘衛之詩，皆為衛國之詩。後世有學者（如：顧炎武、馬
瑞辰、朱右曾），以為古〈邶風〉、〈鄘風〉、〈衛風〉本為一篇，後人分而為三，此或可聊
備一說。

73 〈詩序〉之說，與《左傳．桓公十六年》、《史記》〈衛康叔世家〉所載相符，《鄭箋》、《孔
疏》、《朱傳》、《三家詩》皆從之，且更詳其事，後人亦多以為是，甚少異議。惟《左傳》
記“宣公納伋之妻”一事僅言「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似乎太過簡略，而此詩恰
好補《左傳》之不足，使宣公納子媳之事更為清楚。胡承珙《毛詩後箋》即說得好：「宣
公不父，《左傳》雖具其事，而曲折未明，得此詩及〈序〉，然後情事畢露。」是則〈詩
序〉合於詩義，而詩義合於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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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妻開始。此事前後過程除《左傳》、《史記》有載之外，《列女傳》、《新序》

亦記之甚詳，可見〈新台〉一詩完全是依照事情的發生來作出歌諷之詞的，

而〈詩序〉又參照此件史事來作〈新台〉之詩作題解，是以吳闓生《詩義會

通》言：「〈序〉之說《詩》，惟此篇最有據。」

(2)〈鄘風．蝃蝀〉

此乃詩人同情宣姜之遭遇，而代她答新台之事，以申其委屈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此詩歷來解法不同，據〈詩序〉云：「〈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

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觀之《鄭箋》所言：「虹，天氣之戒，尚無

敢指者，況淫奔之女，誰敢視之？」「言其淫奔之過惡之大。」「淫奔之女，

大無貞潔之信，又不知昏姻當待父母之命，惡之也。」此乃疾言淫奔之女及

其惡，然又未指明係何人、何事，讓後人難以明其原因。其後，《孔疏》、《朱

傳》皆從《鄭箋》之說，均言「此惡淫奔之辭也。」（《孔疏》）今人，王靜芝

《詩經通論》言：

諦審此詩，初以蝃蝀之莫之敢指起，似是有所畏也。次以朝虹隮于西，

終朝其雨承之。似含天實為之，菎之能改之意。而此二語皆冠女子出嫁之上，

其女子之所嫁，似有所畏，有不得不然者，可以見之。三章之乃如之人也，

大無信也，更見其怨意。方玉潤以為是詩人詩，為宣姜之義，代答〈新台〉

之詠，辯弱女之受強力，非其過也。但未敢遽定。愚意以為此說最為近似，

極為可取。」「愚意以為：以蝃蝀象宣公，則全篇暢達無阻。〈詩序〉每多強

牽某詩入某事，而此篇反以為泛詠止奔之義。愚見素以為不可強為詩篇故事，

而於此詩則確認其合於宣公之事者無他，祇緣能通與不能通耳。若不能通，

雖云確指某事，而不敢信；若能通，雖未言指某事，而可引入某事。一切但

求合理，不必囿於舊說也。」74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亦言：

「這是衛人刺宣公以暴力強奪其子伋之妻，宣姜之弱女子不敢反抗，致

成此醜事。宣公年老醜陋，宣姜年輕貌美，根本不稱，宣姜實不欲嫁之，但

無力反抗耳。衛人借宣姜的口氣刺宣公，宣姜無過，而宣公之淫亂益顯。」

（頁八十四）裴普賢等《詩經欣賞與研究》亦詳言：「此詩一、二兩章比，三

章賦。比者，以虹比衛宣公之暴淫，人莫敢指責，更似朝虹之驟雨為患。一

                                                
74 王靜芝《詩經通論》，頁 13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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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女子的出嫁，遠離了父母兄弟，失卻保障，只有任人擺佈的分了。三章直

賦其事，申言竟有這樣惡劣之人，對自己兒婦強行婚配，真是太沒有信用了。

不知雙方的父母之命到那兒去了？」75

然總說之，蝃蝀，就是霓（彩虹），《毛傳》：「蝃蝀，虹也。」《說文》作

「螮蝀」，亦云「虹」，古人以為彩虹的出現，是災異禍亂的徵兆。

朱子《詩集傳》亦云：「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有血氣之

類，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蓋淫慝之氣有害於陰陽

之和也。今俗謂虹能截雨，信然。」因此宣公不良形象，人們將之與虹的出

現相提並論。

2.公子頑烝於宣姜

宣姜被衛宣公所奪之後，不久，宣公即薨（時當魯桓公十二年），顯然與

宣公在一起的時間並不長。此時，她和宣公所生之子朔即位，是為衛惠公，

而惠公即位時還年少，時方十五、六，宣姜母國齊人卻要宣公的庶子公子頑

（昭伯，即惠公庶兄）與宣姜私通。起初，公子頑不從，但齊國人卻“強之”

使烝；後來他們還生了三個兒子：齊子、戴公、文公，和兩個女兒：宋桓夫

人、許穆夫人。這樣一年，宣姜便有了第二次之不正常（或說是不幸）的婚

姻。

齊人何以要使公子頑烝於宣姜，史傳並未記載，故原因不明。然此事是

發生在衛國宮廷，繼衛宣公強佔宣姜後出現的醜聞。儘管此事並非出自當事

者之意願，然此等醜事傳到宮牆之外，深為國人所不齒，亦不為禮教環境所

接納。

而宣姜（亦出嫁前之齊姜）被衛宣公強佔之遭遇，本令人同情。然在整

個過程中，她完全居於被動地位，所以詩人也只得替她發出「燕婉之求，籧

篨不鮮（殄）」，「燕婉之求，得此戚戚」之傷歎。

當時有人深感於宮闈中之荒淫無恥、顛倒錯亂，便作出〈牆有茨〉

(1)〈鄘風、牆有茨〉

〈君子偕老〉〈鶉之奔奔〉等諷刺之詩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
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
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

                                                
75 馬持盈《詩經今註今譯》，頁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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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詩序〉云：「〈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

而不可道也。」

《鄭箋》亦云：「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公之母，生子五人：

齊子、載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其說均與《左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

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所載相

合，後世亦多從之。一般認為此詩乃衛人刺其上，而諷刺對象為公子頑和宣

姜。

首章以「牆有茨」起興，並以此句作為整首詩三章起首，可謂貫穿全詩。

由此，可觀出詩人之意似在「茨」76之意象，點明所欲表達之詩意。

詩人以「茨」起興，實含深層之意。在詩中，詩人將其防盜作用轉化為

「防閑內外」的意象，象徵內醜不可外揚。然公子頑上烝其庶母宣姜之事，

國人早已耳聞，故以反諷法諷刺之。77

其下接言「中冓之言，不可道（詳、讀）也」，亦與首句之「牆有茨，不

可埽（襄、束）也」相同，同樣發揮其反諷法，使人更加議論紛紛78。此微

妙作用詩人所用乃典型之排比唱歎之句法79，褒貶之深，令人印象深刻。

(2)〈鄘風．君子偕老〉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
不淑，云如之何？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鬄也。玉之瑱也，象之
揥也。

                                                
76 茨，《毛傳》稱其「蒺蔾」，《爾雅》亦稱其為「蒺藜」，據《本草綱目》引陶弘景之言：「多

生道上及牆上，葉佈地。子有刺，狀如菱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履。」李時珍亦
云：「蒺，疾也；蔾，利也；茨；刺也。其刺傷人，甚疾而利也。屈人止行，皆因其傷人
也。」陸文郁《詩草木今釋》云：「茨，……莖被長硬毛，平臥地面。……每果具長短二
種之刺，微似菱，甚尖銳。」（頁二十五）則知此種植物之葉甚為茂密，常佈在路上和牆
上，並且子上長刺，其刺常傷人是為特點。

77 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左氏傳》云：『人有牆，以蔽惡也。』《詩》以牆茨起興，
蓋取蔽惡之義。以牆茨之不可埽，所以固其牆；興內醜之不可外揚，將以隱其惡也。」
是以詩人之表現手法甚為溫婉而又高明。

78 王靜芝《詩經通論》言：「以蒺藜之多刺，掃之則必刺人，而且毀牆也。以此興室內之言，
雖已外傳，然不可道也。以室內之言，醜事也；醜事雖生，而不可道也，道之則有害於
室內之人，亦必有傷於傳言之人也。（頁，119～120）。

79 第一章的「不可道也」，只是勸人們勿說起此事；第二章的「不可詳也」，即是要人們別審
問細談；末章的「不可讀也」，則是要人們千萬莫宣揚傳布；其句尾所言之「言之醜也」、
「言之長也」、「言之辱也」也是接續其上一句所表達的一種層遞語意。在此，詩人表現
了諷刺詩的微妙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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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
之顏也。
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詩序〉云：「〈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

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與君子偕老也。」歷來學者率多從之，然關於〈君

子偕老〉此詩，歷來有正反兩種說法，即「刺宣姜」和「惋宣姜」。

前者之說，自〈詩序〉以下皆是。後者之說，至晚世始出現，大陸學者

陳子展引顧炎武之言：「人死，謂之不淑。《禮記》，如何不淑，是也。生離，

亦謂之不淑，《詩》〈中谷有蓷〉，遇人之不淑，是也。失德，亦謂之不淑，《詩》

〈君子偕老〉，子之不淑，云如之何，是也。國亡，亦謂之不淑，《逸周書》，

王乃升汾之南阜以望商邑，曰：嗚乎不淑，是也。」（《日知錄》又引王國維

之言：「詩意謂宣姜本宜與宣公偕老，而宣公先卒，則子之不淑，云如之何矣！

不斥宣姜之失德，但言遭際之不幸，詩人之厚也。」（王氏〈與友人論詩書中

成語書說〉）而後言以：「此解不淑為不幸也，是已。但當謂宣姜之不幸不得

與公子伋成昏，非謂其不幸而宣公先卒也。」80

何以言「惋宣姜」而非「刺宣姜」，細繹全詩，多為贊美之辭，無一語為

刺者。且全章之尾發出「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之感歎語，似為宣姜之多

舛命運叫屈，故全詩可說是以宣姜服飾之盛和容貌之美，來反襯宣姜堪憐之

境遇。

在三章詩句裏，詩人極盡形容宣姜衣著、首飾、秀髮、儀容之美盛，語

句豔麗，刻劃細膩，甚至稱她為「邦之媛也」，可謂將其容貌推到「國色」程

度（註十三）。因而，古代學者言此為諷刺之詩，亦不無道理。因為就其字面

逐句推敲，實皆為頌美、盛讚之辭，無一句貶抑之語，然若從譏刺之著眼點

觀看，則似乎在每一句頌美之辭的背後，亦深寓諷刺意味。朱子《詩集傳》

即引東萊呂氏之言曰：「首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

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

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嚴粲《詩緝》亦言：「此

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

言，而譏刺之意盡見。」方玉潤《詩經原始》亦言：「愚謂此詩，刺宣姜無疑。……

詩全篇極力摹寫服飾之盛，而發端一語，忽提君子偕老，幾與下文詞義不相

連屬。……豈知全詩題眼，即在此句。」此亦言之成理。

                                                
80 見陳氏《詩經直解》，台灣版，頁一四五。關於後者說法（即惋惜宣姜之不幸），今日學者

亦有認同者，如裴普賢等《詩經欣賞與研究》、吳宏一《白話詩經》、余培林《詩經正詁》……
等。在此兼取古今二者之義，而偏重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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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從整個事件之前後過程去推繹，宣姜完全是一惡勢力環境下的犧

牲品，其先前的「被佔」和後來的「見烝」，皆非出於己願，而處在男女地位

不平等的社會環境裏，其亦唯有逆來順受、任人安排；既然如此，詩人何來

苛責之由？宣公既薨，而要責成宣姜與君子偕老，是要其守宣公之寡呢？還

是要與原來的對象公子伋偕老？或者是與現在的公子頑偕老？這些都未免過

於苛求了。更甚者，甚至責宣姜應於被截新臺之日以死自，以免害自己與宣

公俱陷大惡。……凡此，皆言之太過，失之偏頗，恐違詩意甚遠。

若瞭解整個事件的來龍去脈，則當以「同情宣姜之不幸」來為是詩作解

釋，算是較為允當的。如一定要言「刺之」的話，則恐怕只有就宣姜下嫁衛

國後任人擺佈、以至於讓公子頑上烝這一點出發了。

(二)兄妹亂倫

春秋、戰國時代，列國為鞏固國勢，常藉政治聯姻而達成目的。之前所

說，乃衛宣公強佔子媳齊姜，為齊、衛兩國聯姻，現在所說，則為齊、魯兩

國之聯姻。

齊、魯本為鄰國，齊國在今山東的東北部至海一帶，魯國在今山東的東

南部一帶，兩國皆承太公、周公的教化，在當時即為文化昌明之地。此二國

本皆為周之封地，與周室淵源甚深，後來各自以其封地建國，一北一南，相

為比鄰，最初關係密切。

到了春秋初期，兩國宮闈中發生一件亂倫之醜事，此事即由兩國聯姻所

引發的。

齊僖公有兩個女兒，長女齊姜，生得十分貌美，本嫁多衛國太子伋，後

來被衛宣公所強佔。次女文姜，亦為一美麗女子，有個同父異母的兄長叫作

諸兒（即後來的齊襄公），當文姜尚在齊宮待字閨中時，即和諸兒發生了私情，

而此等私情或許傳了出去，因此在其父齊僖公前後兩次為她相中鄭莊的長子

公子忽時，太子忽皆辭謝，別人問他拒婚的原因，他即藉言「人各有耦，齊

大非吾耦也。」、「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

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來回答。後來，魯桓公姬允因弒兄自立，恐諸

侯見討，一己地位不保，急欲連結齊國以鞏固政權，遂於即位第三年（即魯

桓公三年），來向齊國提親，與齊僖公會於贏，僖公答應將文姜嫁予桓公，當

年秋天，魯國便派使公子翬到齊國迎接文姜（也算是說媒），而齊國這方面，

僖公也親自護送文姜到了讙地；當時還曾引起人們的議論，因為國家的女兒

嫁到小國，理當由上大夫送，嫁並且身為父母者不能越境送女。

十一年後，即魯桓公十四年，齊僖公薨，長子諸兒繼立為齊君，是為齊

襄公，此即是後來演出亂倫醜聞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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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過四年，即魯桓公十八年，魯桓公與齊襄公有事會於濼，文姜也跟著

前往。本來，在當時有一道嚴明的禮俗，即是女子嫁到他國後，非有重大事

故不得返國，除非是被丈夫休掉而「大歸」。大臣申繻亦向桓公進諫以勸阻，

桓公未聽。而文姜之從行的目的，是為了與其兄襄公私會，此事在《左傳》

中載之甚明：十八年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

文姜與其兄私通，竟會被魯桓公知悉而對她加以譴責，可見其兄妹倆的

行徑甚為恣肆。

隔了幾個月，襄公設宴款待桓公，而夫人文姜暗中對齊襄公說魯桓公的

壞話：「公曰：『同（魯莊公名）非吾子，齊侯之子也。』」這使齊襄公相當惱

怒，即待桓公走出，使公子彭生為桓公駕車。這位力士便將桓公挾上車加以

謀殺。

這一來，自然引起了魯國的憤恨。然其二國雖有姻親關係，卻因齊強魯

弱，魯國竟不敢聲罪致討，也不敢直指齊襄公為幕後主凶，只是委婉地向齊

國陳述委屈，要求將彭生殺死作為謝罪了事。齊國便殺了彭生。

此齊襄公與同父異母之妹齊姜之亂倫情事。傳開之後，詩人所寫〈南山〉、

〈敝笱〉、〈載驅〉等詩諷刺之！

1.〈齊風．南山〉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
懷止？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
從止？
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
曷又鞠止？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
曷又極止？

〈詩序〉言：「〈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

作詩而去之。」斥襄公乃鳥獸之行，語氣不可謂不重。81《鄭箋》更進一步

說明：「齊大夫見襄公行惡如是，作詩以刺之；又非魯桓公不能禁制夫人而去

之。」把另一主要人物勾劃出來。迨及朱子，更言明：「此詩前二章刺齊襄，

後二章刺魯桓也。」王靜芝《詩經通釋》云：「此詩直指齊襄公、魯桓公與文

                                                
81 而〈詩序〉之說，和《左傳．桓公十八年》、《公羊傳．桓公十八年》、《公羊傳．莊公元年》、

《史記》〈齊太公世家〉等的記載，皆相符合，歷來的注《詩》家如《鄭箋》、《孔疏》、《朱
傳》等，亦都認同此說，另據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所言，則三家詩亦無異議。因此，
〈詩序〉的說法是可採信的。



167

姜之事，甚為顯著。．．．不祇刺齊襄公，而兼責魯桓公及文姜也。」82

此詩兼刺三位主要人物，可由各章逐一看起，其中詩人首先要斥責的是事

件主角──齊襄公，所以在第一章起首，即用「比而興」的手法，來弔出齊

國的南山與南山上的雄狐兩種意象。狐，本是一種邪媚之獸，詩人以狐之群

居在南山上，用來象徵居於齊國最高位子而又荒邪淫亂的齊襄公，其與文姜

私通的行徑，簡直就像那邪媚的狐群一樣。詩之起首，即將襄公的形象點明。

接著，是說到齊子文姜已嫁至魯國，而再以質問的口吻譏襄公為何還懷想著

她？朱子言：「文姜既從此道歸乎魯矣，襄公為何而後思之乎？」可謂直切中

要旨。

次章係以葛屨（葛鞋）、冠緌（帽帶）起興，用來言明冠履上下各自成雙，

是以物各有偶，夫妻亦必須成對，不容淆亂。此章乃是諷刺文姜不該與桓公

從行到齊國去。

第三、四章則是在責備桓公：種麻必須先要把田地耕治好，劈柴不用斧

頭就不能成功。就像是婚姻大事，必須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既然已

徵告父母，使人說媒，那便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又為何縱容文姜，讓她回

國去與其兄勾搭呢？這也暗諷桓公之昏懦膽怯，終遭致慘禍。

桓公薨，莊公繼位，其為文姜之子，這對襄公和文姜來說，不啻是更添

良機，其二人更可大膽地相會。

據《春秋》及《左伝》所記，桓公下葬（桓公十八年冬十二月）後，文姜

前往齊國之次數相當頻繁，前後約達八次，甚至於襄公於其臣下發動的宮廷政

變中被弒殺之後，她還依然明目張膽地在齊國走動。

2.〈齊風．敝笱〉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詩序〉云：「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

為二國患。」〈詩序〉此說，歷來治《詩》者率多從之。

然此詩在三章詩句中，均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雨、水）」作尾，難

道此詩係描述齊子文姜初嫁時情景？或在其尚未與襄公私會之前所作？實則

詩人之意，在於藉由憶及文姜初嫁光景，聲勢煖赫，以喻日後其夫桓公當無

以制之。83

                                                
82 王靜芝《詩經通釋》，頁 216。
83 陳奐《詩毛氏傳疏》言：「考桓公三年，《春秋》書齊侯送姜氏于讙。齊侯，僖公也。桓以

弒兄篡國，求昏于齊；而文姜為僖公寵女，親送之讙，嫁從之盛，驕伉難制。魯為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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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齊風．載驅〉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驪濟濟，垂轡瀰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詩序〉言：「〈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

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同上二首，係齊人諷刺襄公與文姜

私通之詩篇。

《鄭箋》則言：「襄公既無禮義，乃疾驅其乘車以入魯竟（境），魯之道

路平易，文姜發夕由之往會焉，曾無慚恥之色。」是則指陳並非襄公一方前

往而已，文姜亦在夕時出發與之相會，其意乃在以此詩刺襄公、文姜二人。

至孔穎達《毛詩正義》，亦從《鄭箋》之說，認為係襄公、文姜二人相互

往會，其云：

「襄公將與妹淫，則驅馳其馬，使之疾行。其車之聲薄薄然，用方文竹

簟以為車蔽，又有朱色之革為車之飾。公乘此車馬，往就文姜。魯之道路，

有蕩然平易，齊子文姜乃由此道，發夕至旦，來與公會。公與妹淫，曾無愧

色。故刺之。」是以此詩不但刺襄公，也兼刺文姜。

朱子《詩序辨說》即言：「亦刺文姜之詩。」又於《詩集伝》言：「齊人

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也。」若斟酌詩意來看，鄭玄、孔穎達、朱熹等認

為此詩除刺襄公之外，亦係針對文姜前往與公相會的角度來寫的，這種說法

可說是比較允當的。

兄妹間畸戀關係甚為荒唐，諷刺襄公或諷刺文姜，應該是一體的。這段

關於齊、魯兩國宮闈中之醜聞，不僅見載於《左傳》《管子》《史記》《列女伝》

中亦歷歷呈現，可謂此事喧騰之大。

我們可以說，西周時期，宗法制度雖嚴明，但平王東遷之後，處於風雲

際變之春秋時代，正是混亂之始，政治之錯綜複雜，列國糾紛不斷，人們早

                                                                                                                                     
由來者漸。及至桓十八年，文姜如齊，與襄公通，桓即斃於彭生之手。則詩乃作於十八
年後，而追刺其嫁時之盛為淫亂之由，實始於微弱。」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即引陳
奐之言，而後加按語：「笱敝魴逸，明指當前；歸從如雲，推本既往。原有兩意。」王靜
芝《詩經通釋》亦言：「此詩表面是詠文姜嫁於魯之詩。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之句，
是寫當時之狀無疑。惟自敝笱在梁，其魚魴鰥之句觀之，明存大魚在敝笱則不能制服之
意，而寓魯不能制齊女之意。斯則是在文姜敗德之事已生之後所詠。至文姜雖夙與齊襄
公通，然未必於初嫁之時，即由本國之作如是詠也。必文姜與襄公復通，而魯桓公死之，
詩人乃寫嫁時光景，而以敝笱不能制大魚喻之，以刺文姜而責魯桓公之不能防閑文姜也。」
（頁二二一～二二二），黃焯《毛詩鄭箋平議》亦言：「詩意特形容文姜嫁時扈從之盛，
以見其驕逸難制耳。」由此可窺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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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突破禮教禁忌，使許多禮樂儀節早已淪為空設之裝飾品，形同具文，故史

家加以指正之！

(三)君臣淫佚

之前所敘乃同一家族內所產生之非正常之亂倫關係，其發生對象為有血

緣關係之直系或旁系親屬。尚有君臣共同淫樂之較不具亂倫之名號或踰越親

屬輩份之枷鎖。

此種淫乩之行為，詩人歌諷於〈陳風．株林〉之詩中。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詩序〉云：「〈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毛伝》、《三家詩》、《鄭箋》皆從此說，無異議。

從詩中內容來看，文字雖少，語句雖，然卻隱藏著強烈的嘲諷意味。淡

淡几筆，將靈公之醜惡面像揭露出來。一開頭即以問句直賦其事，增染其現

實感及諷刺味。正如朱子所言「詩人之忠厚如此。」其後詩人仍以委婉口吻

以「夏南」之名代替「夏姬」84，其曲言「從夏南」、「說于株野」、「朝食于

株」，並非為陳靈公隱蔽其事，而是欲藉溫婉含蓄之語句來刺靈公之可恥行

為，若從此首詩之起首「胡為乎株林？」來看的話，可以想見的是靈公與夏

姬私通之行徑，早已不脛而走。

至於陳靈公與其臣淫於夏姬一事見於《經》、《傳》中，85事情發展至末，

                                                
84 據《國語》〈楚語上〉所載：「昔陳公子夏為御叔娶於鄭穆公，生子南。」韋昭注：「公子

夏，陳宣公之子，御叔之父也，為御叔娶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夏姬也。」由此，可知陳
公子夏是陳宣公媯杵臼的兒子、御叔的父親，他為御叔娶鄭穆公之少妃姚子的女兒夏姬
為妻，因此，夏姬的第一個丈夫是陳國大夫夏御叔，他們生了個兒子名叫夏徵舒，字子
南，又叫夏南。本來，夏姬是鄭女，原為姬姓，然其夫夏氏，所以稱夏姬。

85 《春秋經．宣公九年》：「陳殺其大夫洩治。」，《左傳．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
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治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
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治。《春秋
經．宣公廾年》：「癸已，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陳靈公名）」。《左傳．宣公十年》：陳靈
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
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春秋經．宣公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于
陳。」《左傳．宣公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
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
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
矣。詩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之牛。』牽牛以蹊者，
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
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
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因
此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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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導致楚國入侵，不但將夏澂舒以車馬分屍，還把陳國作為楚國之縣治，

可說明為政者生活之淫亂，必牽連於政治腐敗，其利害關係，不可謂不鉅！

正如馬振理《詩經本事》即言：「夏姬之人不足道，而夏姬之事，卻關於春秋

五伯最後之政局，及五伯以後之政局甚大。蓋五伯之後，吳越代興，句吳之

崛起一隅，實由申公巫臣之嗾使，嗾使之原動力，則由夏姬。然則五伯結局

後之政局，謂由夏姬一人啟之可也。孔子正樂而有取於（陳風），又有取於夏

姬之詩，是明告天下後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也。」86

                                                
86 此係參照金性堯《閒坐說詩經》，〈多夫的夏姬〉一文所引，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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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結語

在中國古代高禖神，是司婚配、生育而體現氏族繁衍職能的神。所以我

們可以認為周代仲春祭祀高禖祈求子和仲春『會男女』婚配風俗，是以高禖

神崇拜為背景的。從《詩經》的戀愛詩看，當時，戀愛是很自由、大膽的。

從古至周，春天祭祀高禖節日的宗教儀式都成為男女野合的機會，它表現了

男女在戀愛、婚配的時期，對媒神繁衍種族職能的信仰。因此，造成了當時

的社會風氣。

《詩經》許多婚戀詩以春天水邊為背景，可能的原因是高禖節的宗教儀

式在水邊舉行。例如《溱洧》《出其東門》《褰裳》等等，都描寫仲春水邊男

女集體聚合，歌舞戀愛的場面。這些都是春天祭祀高禖交會男女，通過集體

場合的聯歡，互相戀愛擇偶。

而在婚姻禮俗方面，婚嫁之前之首要人物，可說正式婚姻是匪媒不成。

並須經由父母同意認可，正式請媒進入「六禮」等嫁娶程序。可說自有周開

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意識已深深地浸漬於人們之靈魂深處。女

子出嫁前先行祭祀之禮，而祭祀宗廟之目的，即為女子出嫁前教以婦德。

《詩經》時代婚姻制度已確立，婚年有二說：(一)三十而娶，二十而嫁。

(二)男三十，女二十為下限，婚姻時節有二說：(一)仲春說；(二)秋冬說，一

般而言，詩經中所見嫁娶期春日較多，秋冬次之，大致而言，可說婚期定於

秋收之后，春忙以前。而周代此時所形成的「六禮」此套完整的婚嫁禮儀，

成為中國傳統婚禮的基本模式。

在婚後，由兩姓聯姻所開展出的親屬稱謂有姑、姊、妹、姨、孫、私甥、

叔父、舅氏等，女子出嫁後相傳有歸寧之俗。

其它方面，正常的婚姻現象中，同性不婚有政治的、宗法的、生育的因

素，而真正的原因，主要是在鞏固宗法制度下人際關係的秩序及和諧，並藉

此與異姓聯姻，結合成政治上互助的力量。而姪娣制則是當時行之於貴族階

層之姪娣陪嫁情形。

非正常的婚姻現象：烝報、兄妹亂倫、君臣淫佚等，反映出當時的社會

亂象─臣弒君、子弒父，正是婚姻失衡，家道離散所造成。

最後，將詩經婚戀詩禮俗表列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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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詩經婚戀詩禮俗表：

六 儀 儀 式 詩 例 詩 意

1.納采

A.意為采擇，即男子選
擇妻子。

B.男方托贄物於媒氏，
納於女家，其禮用
雁，表示與女家適議
婚事。

2.問名

A.《儀禮士昏禮》曰：
『賓執鴈，請問名，
主人許賓入，授如初
禮。』

B.『問名者，將歸人其
吉凶。』

A.〈邶風‧匏有苦葉〉：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

B.〈大雅‧大明〉：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A.毛傳：納采用雁，旭
日始出，謂大昕之
時。

B.鄭箋：「文王聞太姒之
賢……乃求昏」孔
疏：「此求昏謂納采時
也。」

3.納吉

A.由男家遺使至女家
納采求婚，而後問名
歸上于廟，以斷吉
凶，定婚姻。

B.『得吉下而納之也。』

A.〈大雅‧大明〉
大邦有子，俔天之
妹。

B.〈衛風‧氓〉
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A.鄭箋：「既便問名，
還則卜之，又知太姒
之賢，尊如天之有
娣。」

B.朱傳：「於是問其卜
筮，所得卦兆之禮，
若無，凶咎之言，則
以爾之車來迎，當以
我之賄往遷也。」

4.納徵

A.又名納幣，男力下聘
禮以成婚禮。

B.《儀禮士昏禮》「納
徵，亦纁，束帛儷皮，
如納吉禮」鄭注：
「徵，成也。使使者
納幣以成昏禮，用玄
纁，象陰陽備，也。
束帛，十端也。」

A.〈大雅‧大明〉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

B.〈召南‧行露〉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

屋？誰謂女無家？何

以 速 我 獄 ？ 雖 速 我

獄，室家不足。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

我墉？誰謂女無家？

何以速我訟？雖速我

訟，亦不汝從。

A.鄭箋：文王以禮定其
吉祥，謂使納幣也。

B.朱傳謂其為求室家之
禮有所不足，則我終
不從。

5.請期

A. 男 方 擇 定 結 婚 日
期，告於女家。

B.《通典》：
「請期用鴈，娶婦日

也。」

A.〈邶風‧匏有苦葉〉
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B.〈衛風‧氓〉
匪我愆期，子無良媒，

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A.鄭箋：歸妻，使之來
歸於己，謂請期也。

B.須請良媒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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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經婚戀詩禮俗表：（續）

六 儀 儀 式 詩 例 詩 意

6.親迎 A.請得吉日後，成婚之
日，婿往婦家親迎此
為 六 禮 之 最 後 儀
節，亦為六禮重要部
分。

B.有不親迎者，人必譏
之，可見時人對親迎
者甚重視。

A.〈周南‧漢廣〉：
之子于歸，言秣其馬。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

B.〈召南‧鵲巢〉：
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C.〈召南‧何彼穠矣〉
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D.〈衛風‧氓〉
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E.〈鄭風‧有女同車〉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

有女同行，顏如舜苵。

F.〈鄭風‧丰〉
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G.〈豳風、丰〉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H.〈小雅‧車舝〉
間關車之舝兮，

思孌季女逝兮。

四牡騑騑，六轡如琴。

覯爾新婚，以慰我心

I.〈齊風‧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

素乎而，尚以瓊華乎

而，俟我於庭乎而，充

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

瑩乎而。俟我於堂乎

而，充耳以黃乎而，尚

之以瓊英乎而。」

A.成昏之日，從庶人到
諸侯天子亦當親迎。

B.不親迎之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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